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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与起草单位

2025年 10月 11日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2025年第

九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，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标准制定计划下

达，国家标准计划号为 20255407-T-907，该标准由全国数据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该标准起草单位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、

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、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、中国标准

化研究院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、国家信

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、下一代

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、上海计

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

北京交通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、

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、杭州市数据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、中

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、阿里巴巴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华

为技术有限公司、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数据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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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限公司、陕西丝路数据交易有限公司、湖南大数据交易所

有限公司、广西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、奇安信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安

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。

该标准起草人及主要分工：

张晖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）、梅宏

（北京大学）、张群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）作为联合

负责人，牵头开展集体规划与体系构建工作，全面统筹标准研

制中的核心技术内容，协调各方在研制过程中的意见分歧，推

动形成共识。同时深度参与标准研讨论证、核心内容编制等全

流程工作，确保标准研制工作有序推进、定稿内容科学规范。

刘金婷、余前帆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）

承担标准编制全流程日常管理，负责梳理完善各类编制材料，

统筹推进标准立项、征求意见等关键环节，并直接参与意见建

议的征询及处理。王海涛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）协助依照国际

和国内通行的术语标准起草规范进行原则把关。

王为中、邓成龙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）做好各环

节推进情况的跟进与把控，对接协调全国数标委各工作组的工

作衔接，同时推进相关标准的术语内容协调工作。

王晨、刘格扬（清华大学），刘文强、吴志刚（中国电子

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），郭建民、张天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

驱动发展中心），王亚沙、赵俊峰（北京大学），张向宏（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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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交通大学），杨韬（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）分别提供

了相关标准草案中的术语，并确保工作组内相关标准的术语与

本标准术语的协调统一。此外，宋俊典（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

开发中心），张旭东（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京市工

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），李凤华、牛犇（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

研究所），黄科满（中国人民大学）受全国数标委秘书处或工

作组推荐，参与了标准文本的针对性审读。

来自标准共同申报单位及相关单位的人员聚焦有关方向的

内容研讨活动，进行反馈意见的梳理与筛选。

安小米、杜小勇、范举（中国人民大学），周傲英（华东

师范大学），刘珏（北京大学），国丽、顾延甲（中电数据产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），蒋楠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），马

万钟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）参加了基础通用、数据资源与数据

技术方向的编制工作及反馈意见梳理并给出相关领域意见。

罗松、王天瑞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），张树礼、郭宽厚

（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），吴坤、梁小涛（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有限公司），李金夏、王远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

公司），张梦雪（陕西丝路数据交易有限公司），胡德鹏（浪

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）主要参加了数据基础设施方向

编制工作并处理相关反馈意见。

班帅帅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），张宇、刘军（贵州大数

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），陈蔚、肖连春、韩坤洁（贵阳大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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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），王华（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

司），曹出（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），周海扬（广西北

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）主要参加了数据流通和融合应

用领域的编制工作及处理反馈意见工作。

孙勇（阿里巴巴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），蔡戟（杭州市数据

集团有限公司），潘凯伟、李翩翩（杭州数据交易所有限公

司），丁熙（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彭晋、昌文

婷（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，李兰兰（广东卓建律师事

务所），楚赟（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主要参与数据

安全保障方向标准编制工作及处理反馈意见工作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数据术语是数据领域的共识底座，数据术语标准是数据标

准体系中的先行标准。国家数据既有的政策核心概念需通过制

定国家标准来引导产业界积极贯彻。同时，数据要素化创新实

践中所涌现的一批新概念有待及时形成共识。数据相关标准中

的现有术语技术色彩浓厚且分散，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支撑不足。

而现有数据政策文件与规范标准中已经累积了不少术语，数据

政策制定及数据要素化实践中的术语共识加速形成，数据标准

体系中的系列标准是术语标准的源头活水。因此，制定《数据

基础术语》标准，基于数据领域近年来的应用积累，并着眼于

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，构建数据领域科学规范统一的术语

体系，对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工作协同发展，引导数据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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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地，统一行业领域认知，对释放数据要素价值，赋能数字经

济发展，对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的国际竞争力，都具有基础性

价值与意义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

2025年 3月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联合

有关单位提交《数据 术语》国家标准研制项目申报材料，并成

立起草组。参加全国数标委举办的 2025年第一次“标准周”活

动，做了《数据 术语》国家标准预研汇报。基于修订《信息技

术 大数据 术语》国家标准的思路，探讨了可行性并反思了修订

思路的局限性，提出在依据全国数标委标准体系框架进行全新

研制（而非基于现有标准进行局部修订的思路），得到了与会

专家代表的广泛认可。

2025年 4-6月：确定标准框架、起草编制《数据 术语》标

准内容。在全国数标委秘书处和各工作组的指出下，起草组系

统收集了国家数据局发布的两批数据领域 60条常用名词解释，

2025年第一批数据领域国家标准各草案初稿中提出的 725条术

语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发改委、国家数据局等出台的 37个

政策文件中提取的 149条术语，前期基于修订思路从国家标准

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》等 13个国家标

准收集的 100余条术语，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

布的数据领域有关术语等，形成包括 924个词条的原始稿件。

通过查重筛选出 149组重复词条，并对其进行归并，提取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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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9条术语原稿。这 149条术语最大限度涵盖了数据领域多个子

领域所共同使用的术语，具有普遍性。在此基础上，依据全国

数标委发布的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中“数据标准体

系框架”构建数据术语标准框架，对上述 149条数据术语进行

分类和筛选，删除个别不符合框架标准的术语，并从此前非重

复词条中选取符合框架标准的部分重点词条，从《全国数据资

源统计调查制度及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》等文件中提取

若干符合框架标准的重点词条。通过多轮筛选和审核，相对平

衡地确定“数据标准体系框架”各部分基础术语数量。该版本

稿件在全国数标委的统筹下，面向国家数据局各部门及全国数

标委各工作组开展了定向意见征询与反馈，根据有关意见建议，

起草组将标准名从《数据 术语》调整为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，增

补了个别词条，并对部分词条的释义按照国家数据局公布的名

词解释进行了微调，最终形成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《草案》，共

收录术语 163条，包括基础通用术语 31条，数据基础设施术语

22条，数据资源术语 21条，数据技术术语 30条，数据流通术

语 24条，融合应用术语 12条，安全保障术语 23条。

2025年 6月 26日：在全国数标委的统一组织下，全国科学

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参加 2025年信息自动化领域推荐

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会议，在会上做了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国家

标准项目情况汇报，并在会后根据要求提交了《关于制定<数据

基础术语>标准而非修订<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>标准的说明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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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7-9月：将征求意见稿初稿面向编制组进行内部征

求意见，结合意见反馈情况进行修改完善。

2025年 10月 11日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 2025

年第九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，批准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

委员会事务中心牵头制定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标准，国家标准计

划号为 20255407-T-907，项目周期为 12个月。

2025年 11月 4-7日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

心参加全国数标委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的 2025年第二次“标准

周”活动，在技术文件研讨会议的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标准研讨

部分做了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国家标准研制汇报，标准草案受到

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与认可，现场也收到术语增补建议。

2025年 11月-12月：牵头单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

会事务中心根据工作需要，进一步完善起草组与人员构成。

2026年 1月 8日，牵头单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

事务中心在贵阳组织召开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国家标准研讨会及

征求意见座谈会。在研讨会上，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共同审议

部分意见建议并通过征求意见阶段的工作机制。在征询意见座

谈会上，以数据交易流通机构为重点，重点征询来自全国各地

60余家单位的意见建议。会议共收到 279条意见建议，起草组

认真研究并吸收建议 20余条，形成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。

2026年 1月，在全国数标委秘书处的协调组织下，开展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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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数标委各工作组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术语与本标准术语协

调工作。同时，综合各工作组及相关标准起草单位的意见建议，

优化本标准术语或定义若干条，最终形成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以全国数标委发布的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为指

引，依据全国数标委的需求，构建数据术语标准框架，服务数

据标准体系建设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本标准编制主要以以下四方面内容作为重要依据：

（1）以 GB/T 19100-2003《术语工作 概念体系的建立》、

GB/T 10112-2019《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》、GB/T 16785-2012

《术语工作 概念和术语的协调》、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

南》等作为标准编制方法、概念体系构建、收词范围确定等工

作的基本依据。

（2）采纳国内已施行的数据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的相

关概念及内涵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。

（3）以国内已发布的相关标准作为重要参考，如 GB/T

33745—2025《物联网 术语》、GB/T 35295—2017《信息技术

大数据 术语》、GB/T 25069—2022《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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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以国家和部委文件等作为权威参考内容，如《中共中

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

为标准制定提供了顶层指导；国家数据局发布的《数据领域常

用名词解释（第一批）》、《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（第二

批）》等权威文件，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（三）主要内容

本标准主要收录了数据领域中的常用术语和定义，并根据

国家数据标准体系确定术语分类。征求意见稿系统收录 167条

数据领域基础术语，按概念体系分为：基础通用（32条）、数

据基础设施（25条）、数据资源（28条）、数据技术（29条）、

数据流通（26条）、融合应用（9条）、安全保障（18条）等

7个部分。

本标准覆盖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中“数据标准

体系框架”的 7个部分，并严格以该分类为依据确定词条归属，

确保本标准覆盖全国数标委数据标准体系，并在起草阶段与数

据标准体系中其他在研标准稿保持协调一致。根据全国数标委

秘书处意见和相关规则，数据领域其他标准中涉及本标准已收

录术语的，直接引用本标准中的术语及其定义。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

无。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，已充分关注了国内外有关标准研制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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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国内外均没有基于数据要素化的标准，在国内外均处于领

先地位。

在具体词条的选择上，本标准尽可能主要采纳了 GB/T

35295—2017《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》中的部分术语，如大数

据、动态数据、静态数据、数据特征层次等。

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、

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
无。

六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

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

因本标准基于“数据要素化”创新理念，所以没有直接采

用或系统引用国际标准。

七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在标准预研及立项论证过程中，有部分专家曾建议本标准

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归口的 GB/T 35295—2017《信息

技术 大数据 术语》国家标准为基础进行修订。起草组进行了认

真调研，并进行定量化分析后，决定采用制定而非修订的思路。

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

1.两者主旨有差别。本标准围绕数字经济中的“数据要素”

展开，GB/T 35295—2017围绕前沿的大数据技术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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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两者体系有差异。本标准至少要系统响应全国数标委当

前工作需求，GB/T 35295—2017仅有大数据及应用、密切相关

的通用术语两部分，不能完整和系统覆盖全国数标委工作所需。

3. 两者匹配度不高。从研制情况看，能直接用的术语少。

GB/T 35295—2017共 80条，标准稿实际只能原样采用 7条，另

外 13条的定义均按照国家数据局有关政策文件和要求进行了或

多或少的调整。

因为本标准承担系统规范数据领域术语的功能，所以很难

通过微调现有标准完成体系构建。因此，本标准不是对某个国

标的修改采纳或国际标准的修改采纳，而是按照数据标准体系，

遵循数据要素化逻辑进行系统性制定。

以上意见已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

心召开的标准立项评估会上进行了系统阐述，并在会后提交了

书面说明文件，后经全国数标委秘书处按程序呈报国家标准委

审批同意，在最终的标准计划下达中得到确认为“研制”而非

“修订”。

九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无。

十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标准报批阶段及正式发布后，

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。建议标准发布 6个月

后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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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三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

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，并填写了《公平竞争审查

表》。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、

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，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、生产经

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规定

的情况，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。

十四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国家标准《数据 基础术语》编制工作组

2026年 1月 28日


